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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鑒於下列經濟房屋申請輪候家團已獲甄選，茲公示通知有關家團代表： 

 申請表編號 姓名 申請表編號 姓名 

71369 鄭榮香 68910 羅傑 

60938 麥冰橋 66329 李麗嬋 

60518 梁祐熊 57612 洪應浩 

63267 周婉明 72217 謝慧洪 

67373 梁錦佳 53462 趙小燕 

66477 黃康發 54512 周培昌 

56940 郭少玲 57800 梁麗娟 

69464 李金鳳 60387 侯仕偉 

69247 何彩蓮 63546 梁峰 

68839 李佩文 67934 HO KUAN 

63733 盧月群 60356 蕭偉成 

66808 李水平 63991 張效治 

53206 黃紹強 69073 張順友 

62460 劉永健 67497 梁心妍 

72221 林用 72309 馮慧儀 

72261 甘富安 69151 蕭允明 

53690 姚卓峰 59743 關淇樟 

58865 葉榮 55720 李嘉輝 

69146 石霆茵 66190 盧健波 

71298 楊秀英 59826 胡潔行 

63263 林思敏 53662 黎治漢 

62095 吳華潮 55297 顏霆鋒 

66616 呂艷琼 60102 陳應龍 



67057 何博 55036 林雪梨 

53418 王錦倫 63881 朱永勝 

69380 劉國棟 59793 楊鳳珍 

53449 何天賜 53392 ALEXANDRE 

VONG 

53593 李漫 68929 田麗麗 

59583 譚羨敏 60681 吳靜霞 

66099 朱蔚菁 66827 畢廣明 

 

根據 6月 26日第 26/95/M號法令第十二條的規定，房屋局已透過公函作出通知，上述

家團代表應按照有關公函約定的時間，於 2012年 1月 20日親臨位於澳門青洲沙梨頭北巷 102

號房屋局（鄰近北區中葡小學），選擇可供發售的氹仔區三房一廳 (T3) 類型的經濟房屋單位。 

屆時上述輪候家團必須攜同下列指明證明文件的正、副本，以便重新審查是否符合申

請購買經濟房屋的要件。若有關資料影響上述輪候家團現時的購買單位資格或家團結構出現

變動，房屋局必須即時中止選擇經濟房屋的程序： 

1. 所有列於經濟房屋申請表內的家團成員及其配偶（若有）的身份證明文件； 

2. 結婚證書（適用於已婚人士。倘於最近三個月內曾遞交至房屋局，則可無需再次

遞交）； 

3. 經填妥及簽署的經濟房屋家團資料申報表。 

根據經第 25/2002 號行政法規修改的上述法令第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倘上述輪候家

團沒有在指定的日期及時間內攜同上指文件到場選擇房屋或無意取得任何當時可供選擇的經

濟房屋單位，且缺乏合理解釋，則喪失選擇的權利，且輪候名次將自動轉列於總輪候名單的

末尾；又或經審查所遞交的資料後發現不符合申請的要件，獲甄選家團將從總輪候名單中除

名。 

為讓獲甄選家團詳細了解可供發售經濟房屋單位的資料，房屋局已隨公函附上該等單

位的售樓說明書、價目表、補價比率、注意事項、實地參觀單位的開放時間及地點等資料。

倘獲甄選家團在約定日期前七日仍未收到房屋局發出的公函，可於辦公時間內前往房屋局（位

於澳門青洲沙梨頭北巷 102號），或致電 2859 4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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